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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划生育法律问题研究》由崔卓兰主编，全书共分为三篇，立法篇介绍了计划生育立法概述、计划
生育立法之现状的特点、我国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之完善；执法篇介绍了计划生育执法概述、计划生育
行政许可、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计划生育行政给付、计划生育行政处罚与处分；救济篇介绍了
计划生育行政复义、计划生育行政诉讼、计划生育行政赔偿，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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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卓兰，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3年9月生，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宪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两度留学美国深造。
曾连任中国行政法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曾任吉林省宪法行政法学会总干事，现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
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教育
部重大项目一项，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保障》。
    崔卓兰教授围绕行政程序问题，已展开近二十年从未间断的理论探索。
她提出的“所谓的依法行政，其核心与实质，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
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之观点(见《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被长期和广泛地引用。
    崔卓兰教授担任地方人大、政府立法咨询委员十几年，参与过百余部法规、规章的论证。
结合立法实践，其理论研究广泛、深入、具体，针对性强。
在该领域共主持并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项目。
卓兰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和倡导非强制行政理论和学者之一。
有学者评论说“崔卓兰属于国内较早提出和使用‘服务行政’相关概念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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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以行政制裁的方式辅助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顺利实施。
例如：（1）对计划外超生1个孩子的，根据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按夫妻双方工资或
者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超生费或者社会抚养费或处以罚款。
超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加重处罚。
（2）对单位出现无计划生育的，根据相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由单位所在地的县级计
划生育委员会对单位处以罚款。
（江西省）（3）对计划外怀孕、未到法定婚龄生育的，根据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
由当事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行使处罚权。
（4）对非法送养或收养孩子的，我国河南、宁夏等地规定，由当事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
城市街道办事处按计划外生育行为处罚。
（5）对拒不履行避孕节育措施、包庇、怂恿、收容计划外怀孕、生育的人或为其提供条件的；非法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务人员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开假证明、做假手术、保胎、结扎的，四川等地规
定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进行罚款。
（6）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城
市街道办事处对其单位和个人处以罚款。
（7）伪造、变造、出卖或骗取有关计划生育证件的，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由县级计
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处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8）对取得独生子女证后，未经批准生育的，根据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行政法律、法规，由乡
（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除了分别按夫妻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征
收超生费外，取消独生子女的奖励和优待，收回独生子女证和已经领取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9）非法取节育环，擅自进行输精、输卵管复通手术，夫妻一方实行避孕节育措施，另一方或第三
者干涉，虐待生育妇女、采取绝育措施和不育妇女的，根据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行政法律、法规
，对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此种形式是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运用法律赋予其的行政处罚权的表现。
 3.保障法律赋予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行政相对人对违法行政行为提出质疑的权利，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计划生育行政复议权。
具体来说就是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不服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依法有权向受
理该复议的行政主体提出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请求依法作出裁决。
 （二）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适用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全国性的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
理的法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主要的法律依据有： 1.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
国务院于1991年11月29日批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91年12月20日发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
法》，是我国第一步关于计划生育管理的全国性的行政法规。
 2.地方性的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例如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并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重庆市实施（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办
法》，是属于区域性行政法规，是四川省计划生育部门行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依据。
 3.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实
施细则”等规章。
例如1991年9月16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通过发布的《四川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
 4.国家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制定的部门规章。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的《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节育并发症鉴定办法》、《独生子女病残儿
医学鉴定诊断暂行标准及第二胎优生原则》和《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暂行管理办法》等。
 5.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遵循民族自治的治国方针，在民族自治区域，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法制
定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自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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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6.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所作出的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行政解释。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地
方性法规及规章的授权，就有关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具体应用中的问题
所作出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行政解释。
例如：四川省计划生育委员会1987年10月4日发出的川计生委字（87）第116号文件对《四川省计划生
育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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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划生育法律问题研究》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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